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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配政策应当以保护股东利益和公司整体利益为出发点， 充分考虑股东特别是

中小股东、独立董事的意见，由董事会在研究论证后拟定新的利润分配政策，

并经独立董事发表明确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二）本次发行完成前滚存利润分配政策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７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公司本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股票如最终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核准， 则公司本次发行前滚

存的未分配利润， 将由发行前公司的老股东和发行完成后公司新增加的社会

公众股东按持股比例共同享有。

第二节 股票上市情况

一、股票发行上市审批情况

本上市公告书系根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

法》、《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管理办法》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国家

有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并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公告

书内容与格式指引》编制而成，旨在向投资者提供有关本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的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９

］

２１４

号”文核准，本公司公开

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４

，

８００

万股。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与网上按市

值申购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

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 其中，网下发行数量为

４８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

１０％

；网上发行

数量为

４

，

３２０

万股，为本次发行数量的

９０％

，发行价格为

１１．０３

元

／

股。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上市的通知》（深证上［

２０１９

］

９９

号）同意，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股票简称“奥美医疗”，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５０

”，本次公开发行

的

４

，

８００

万股股票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起上市交易。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书、 招股说明书全文及相关备查文件可以在巨潮资

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查询，故与其重复的内容不再重述，敬请投资者查

阅上述内容。

二、公司股票上市概况

１

、上市地点：深圳证券交易所

２

、上市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３

、股票简称：奥美医疗

４

、股票代码：

００２９５０

５

、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

４２

，

２１７．６９３８

万股

６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增加的股份：

４

，

８００

万股

７

、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流通限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的有关规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之日起一年内不得转让。

８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股份自愿锁定的承诺：

发行前股东对所持份自愿锁定的承诺详见 第一节“重要声明与提示”。

９

、本次上市股份的其他锁定安排：无

１０

、本次上市的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的股份：本次发行的

４

，

８００

万股股

份无流通限制及锁定安排。

１１

、公司股份可上市交易日期：

类别 姓名

／

名称

持股数

（股）

比例

可上市交易日期

（非交易日顺延）

公开

发行

前已

发行

股份

崔金海

９７

，

１９６

，

５７３ ２３．０２％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陈浩华

６８

，

９６０

，

０１２ １６．３３％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程宏

６４

，

０５９

，

４９３ １５．１７％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万小香

４１

，

６５５

，

６７３ ９．８７％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长江经济带

１４

，

５８８

，

３３２ ３．４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五星钛信

１３

，

２６２

，

１２０ ３．１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杜先举

１２

，

６２５

，

２９５ ２．９９％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崔辉

９

，

９４３

，

５３５ ２．３６％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崔星炜

９

，

９４３

，

５３５ ２．３６％ ２０２２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杜开文

７

，

２９１

，

９２７ １．７３％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金美投资

６

，

４３８

，

０９６ １．５２％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海富恒康

６

，

０７８

，

４７３ １．４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海富恒和

６

，

０７８

，

４７３ １．４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长江普惠

４

，

５１０

，

２２６ １．０７％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黄文剑

４

，

０９９

，

７１１ ０．９７％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志美投资

１

，

５０６

，

１７７ ０．３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杨长生

１

，

３４７

，

６８８ ０．３２％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宏美投资

１

，

０２８

，

８３８ ０．２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郭利清

７９３

，

４９３ 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游末山

６８５

，

１０３ 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梁国洪

６５４

，

９４５ 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彭习云

６５４

，

９４５ 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齐妮亚

６０６

，

８９３ ０．１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冯世海

１６７

，

３８２ ０．０４％ ２０２０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小计

３７４

，

１７６

，

９３８ ８８．６３％ －

首次

公开

发行

股份

网下询价发行的股份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４％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网上定价发行的股份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１０．２３％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１

日

小计

４８

，

０００

，

０００ １１．３７％ －

合计

４２２

，

１７６

，

９３８ １００％ －

１２

、股票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１３

、上市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节 发行人、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Ａｌｌｍｅｄ Ｍｅｄｉｃ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Ｃｏ．

，

Ｌｔｄ

注册资本：

３７４

，

１７６

，

９３８

元

法定代表人：崔金海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４

日

住所：湖北省枝江市马家店七星大道

１８

号

邮政编码：

４４３２００

电话：

０７１７－４２１１１１１

传真：

０７１７－４２２５４９９

网址：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ａｌｌｍｅｄ－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电子邮箱：

ｉｒ＠ａｌｌｍｅｄ．ｃｎ

董事会秘书：杜先举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研发医用卫生材料、无纺布制品及其它医疗用品、

卫生用品、体育用品、婴儿用品、纺织、服装；货物进出口贸易（不包括进口商品

分销业务；国家限制公司经营或限制进出口的商品或技术除外）；机械设备租

赁；房屋出租；商务信息咨询服务、会务会展服务（按许可证或批准文件核定内

容经营，未取得相关有效许可或批准文件的，不得经营）

主营业务：医用敷料等一次性医用耗材的研发、生产及销售

所属行业：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２０１２

年修订），公司所处行业

为制造业（

Ｃ

）中的专用设备制造业（

Ｃ３５

）

二、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任职情况如

下：

姓名 职位 任职期间

崔金海 董事长、总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陈浩华 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程宏 董事、副总裁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杜先举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黄文剑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赵剑华 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蔡元庆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徐莉萍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陈仕国 独立董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彭习云 监事会主席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徐铁 监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刘年丽 职工代表监事

２０１６

年

９

月

２０

日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１９

日

（二）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股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前，本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近亲属持有本

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职位

／

亲属 直接持股比例 间接持股比例 合计持股比例

崔金海 董事长、总裁

２５．９８％ － ２５．９８％

万小香 崔金海妻子，在公司无任职

１１．１３％ － １１．１３％

崔辉

崔金海儿子，宜昌贸易总经理、

奥美康泰董事长兼总经理

２．６６％ ０．０１％ ２．６７％

崔星炜 崔金海儿子，在公司无任职

２．６６％ － ２．６６％

崔彩芝 崔金海妹妹，在公司无任职

－ ０．１３％ ０．１３％

崔彩云 崔金海姐姐，在公司无任职

－ ０．１３％ ０．１３％

李金平 崔金海妹夫，餐饮部经理

－ ０．０８％ ０．０８％

白德厚 崔金海姐夫，在公司无任职

－ ０．０８％ ０．０８％

陈浩华 董事

１８．４３％ ０．０７％ １８．５０％

程宏 董事、副总裁

１７．１２％ ０．４４％ １７．５６％

杜先举 董事、副总裁、董事会秘书

３．３７％ ０．２８％ ３．６５％

王勤 杜先举妻子，在公司无任职

－ ０．１８％ ０．１８％

杜开文 杜先举儿子，在公司无任职

１．９５％ － １．９５％

黄文剑 董事、副总裁、财务总监

１．１０％ ０．１１％ １．２１％

彭习云 监事会主席

０．１８％ ０．１５％ ０．３３％

徐铁 监事

－ ０．０４％ ０．０４％

刘年丽 职工代表监事

－ ０．０１％ ０．０１％

三、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情况

（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前， 本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为崔金海及其配偶万

小香、儿子崔辉、儿子崔星炜，四人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

１５

，

８７６．３２７５

万股，合

计持有本公司发行前

４２．４３％

的股份。

崔金海，男，

１９５９

年出生，中国澳门籍，澳门居民身份证号码

１４０８ＸＸＸ

（

Ｘ

）。

万小香，女，

１９６１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４２２４２

８１９６１０８１１ＸＸＸＸ

。

崔辉，男，

１９８３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４２０５８３１

９８３０３２９ＸＸＸＸ

。

崔星炜，男，

１９９４

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身份证号码

４２９００

６１９９４０５０５ＸＸＸＸ

。

（二）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其他企业的情况

截至本上市公告书刊登之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崔金海、万小香、

崔辉、崔星炜控制的其他企业情况如下：

１．Ｌｅａｄｅｒ Ｗｅｌｌ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ｅｌｌ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２２

日，发行股本

１

股（每股

１

美元），崔金海持

有其

１００％

股权，董事为崔金海，注册地址为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主

要投资对象为理财产品。

２．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５

月

１５

日，发行股本

５０

，

０００

股（每股

１

美元），

Ｌｅａｄｅｒ

Ｗｅｌｌ

、

Ｓｉｎｏａｃｅ

、

Ｎｅｗｒａｇｅ

、

Ｌｏｎｇ Ｍａｘ

及

Ｍｅｇａ Ｍａｋｅ

分别持有其

５０．３８％

、

２１．８９％

、

２０．３３％

、

６．１０％

和

１．３０％

股权，董事为崔金海、陈浩华、程宏，注册地址为

Ｐ．Ｏ．Ｂｏｘ

９５７

，

Ｏｆｆｓｈｏｒｅ Ｉｎ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Ｃｅｎｔｒｅ

，

Ｒｏａｄ Ｔｏｗｎ

，

Ｔｏｒｔｏｌａ

，

Ｂｒｉｔｉｓｈ Ｖｉｒｇｉｎ

Ｉｓｌａｎｄｓ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 主要投资对象为理财产品。

３．

山海国际

山海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

日， 发行股本

１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每股

１

港元），

Ｓｐｅｅｄｙ Ｓｋｙ

、

Ｎｅｗ Ｃｅｎｔｕｒｙ

分别持有其

９８．５２％

、

１．４８％

股权，董事为崔金海、陈浩

华，注册地址为

１３／Ｆ．

，

Ｃｈｕｎ Ｈｏｉ Ｃｏｍｍｅｒｃｉａｌ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

６８８－６９０ Ｓｈａｎｇｈａｉ Ｓｔｒｅｅｔ

，

Ｍｏｎｇｋｏｋ

，

Ｋｏｗｌｏｏｎ

，

Ｈｏｎｇ Ｋｏｎｇ

，经营范围：投资业务。 主要投资对象为理财

产品。

四、本公司前十名股东持有本公司股份的情况

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股东总人数为

９１

，

２４８

人，其中，前十名股东持股情

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股） 发行后股份比例

１

崔金海

９７

，

１９６

，

５７３ ２３．０２％

２

陈浩华

６８

，

９６０

，

０１２ １６．３３％

３

程宏

６４

，

０５９

，

４９３ １５．１７％

４

万小香

４１

，

６５５

，

６７３ ９．８７％

５

长江经济带

１４

，

５８８

，

３３２ ３．４６％

６

五星钛信

１３

，

２６２

，

１２０ ３．１４％

７

杜先举

１２

，

６２５

，

２９５ ２．９９％

８

崔辉

９

，

９４３

，

５３５ ２．３６％

９

崔星炜

９

，

９４３

，

５３５ ２．３６％

１０

杜开文

７

，

２９１

，

９２７ １．７３％

总计

３３９

，

５２６

，

４９５ ８０．４３％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万股，本次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不安

排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１．０３

元

／

股，对应的市盈率为：

（一）

１９．５３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前总股本计算）；

（二）

２２．０３

倍（每股收益按

２０１７

年度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

的净利润除以本次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三、发行方式：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投资者配售与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

合的方式，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３

，

３６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

７０％

；网上初始发行的股票数量为

１

，

４４０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３０％

，本次发

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１．０３

元

／

股。

本次网下发行有效申购数量为

２

，

９０６

，

１１０．００

万股， 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数

量为

１０

，

４３９

，

０９１．４０

万股。 根据《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７

，

２４９．３７

倍，

高于

１５０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本次发行股

份的

６０％

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

，

８００

，

０００

股，占本

次发行总量的

１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４３

，

２００

，

０００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９０％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发行最终有效申购获得配售的比例为

０．０１６５％

，网

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４１４％

。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份全部由主承销商包销，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数量为

１４１

，

４２９

股，包销金额为

１

，

５５９

，

９６１．８７

元，包销比例为

０．２９４６％

。

四、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

５２

，

９４４．００

万元， 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８

，

０６９．６９

万

元。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５

日对本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２０１９

］第

ＺＢ１００７８

号”《验资报告》。

五、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每股发行费用

本次发行费用总额为

４

，

８７４．３１

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内容 金额（万元）

承销及保荐费用

３

，

３０１．８９

审计及验资费用

６７３．０２

律师费用

３６３．８６

发行上市手续费用

１１２．９０

信息披露费用

４２２．６４

合计

４

，

８７４．３１

每股发行费用

１．０２

元

／

股。 （每股发行费用

＝

发行费用总额

／

本次发行股数）

六、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４８

，

０６９．６９

万元。

七、本次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４．０４

元（按本次发行后净资产与股本总数之比计算；股本总额按发行后总

股本计算，发行后净资产按本公司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９

月

３０

日经审计的归属母公司股

东净资产和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本次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５０

元 （按本公司

２０１７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的归属于

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第五节 财务会计资料

公司报告期内

２０１５

年、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及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的财务数据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在招股说明书中“第十节 财务会计信息”中进行了披

露。

２０１８

年经立信所审阅的主要财务信息已在招股说明书“重大事项提示”之

“四、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

主要经营状况”之“（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情况”以及“第十

一节 管理层讨论与分析”之“八、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情况”

中进行披露。 公司

２０１９

年一季度业绩预计情况已在招股说明书 “重大事项提

示”之“四、最近一期经审计的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以及财务报告审计截

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之“（二）财务报告审计截止日后主要经营状况情况”中

进行披露。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本公司已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承诺，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则，在上市后三

个月内尽快完善公司章程等相关规章制度。

二、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

１９

日刊登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至本上

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可能对公司有较大影响的其他重要事项，具体如

下：

１

、本公司严格依照《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的要求，规范运作，经

营状况正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

２

、本公司生产经营情况、外部条件或生产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包括原材

料采购和产品销售价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所处行业或市场的重大

变化等）；

３

、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资产、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

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与关联方未发生重大关联交易，发行人资金未被关联人非经营

性占用；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没有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没有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或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无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人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人情况

保荐机构：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３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９５５

保荐代表人： 李永柱、史松祥

项目协办人： 张迪

项目经办人： 艾洋、杨锐彬、吴军

二、上市保荐人的推荐意见

上市保荐人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已向深圳证

券交易所出具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之上市保荐书》。

奥美医疗申请其股票上市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奥美医疗股票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的条件。 中信证券愿意推

荐奥美医疗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上市交易， 并承担相关保荐责

任。

发行人：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3

月

8

日

（上接

A29

版）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收购人声明

一、 本报告书摘要系收购人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6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及

其他相关法律、法规及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摘要书

已全面披露了收购人（包括股份持有人、股份控制人以及一致行动人）在广东广弘控股股

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摘要披露的持股信息外，收购人没有通过任

何其他方式在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拥有权益。

三、收购人签署本报告书摘要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收购人章程

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本次收购已经获得广东省人民政府对于本次划转的批准。 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过。 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尚

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义务。

五、本次收购是根据本报告书摘要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收购人和所聘请的具有从

事证券业务资格的专业机构外，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摘要中列

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摘要做出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第一节 释义

除非特别说明，以下简称在本报告书摘要中有如下特定含义：

本报告书摘要 指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收购报告书摘要

广版集团、收购人 指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广弘资产 指 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广弘控股、上市公司 指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代码：000529）

本次收购、本次

划转

指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批准， 广东省国资委向收购人划转广弘资产51%股权。

收购人通过本次划转间接取得广弘资产所持广弘控股312,018,687股股

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53.44%）的交易事项

《划转协议》 指

广版集团与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于2019年3月5日就本次划转签

署的《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与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广

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

广东省国资委 指 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商贸控股 指 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第二节 收购人介绍

一、收购人基本情况

名称：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注册地：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11号

法定代表人：谭君铁

注册资本：880,000,000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000455858644D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国有独资）

经营范围：国家授权经营范围内的国有资产经营、管理,企业托管、资产重组,实物租

赁、物业租赁与管理,房地产开发（凭资质证经营与管理），酒店投资与管理并开展相关的

投资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1991-03-02至无固定期限

出资人名称：广东省人民政府

通讯地址：广州市越秀区东风中路305号

联系电话：(020)83138114

二、收购人管理关系结构

本次收购人为广版集团，广版集团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授权经营单位，其管理

关系如下图所示：

三、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收购人从事的主要业务

广版集团从事的主要业务包括：图书、报刊、发行、印务、数字、投资六大类业务。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广版集团控制的一级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企业名称 注册资本(元) 持股比例 主营业务

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895,876,566 69.96%

图书、期刊、报纸、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

网络读物等。

2

广东省出版集团投资有限公

司

50,000,000 100.00%

企业自有资金投资；投资咨询服务；企业

管理咨询服务；股权投资管理；资产管理。

管理;资产管理。

3

广东广轩大厦酒店管理有限

公司

50,000,000 59.60%

酒店管理,物业租赁,物业管理,园林绿化

等。

4 广东威雅光电有限公司 44,320,000 100.00%

只读类光盘复制及母盘刻录;销售视听器

材、电子计算机及配件、电子产品等。

5 广东新知本置业有限公司 10,000,000 100.00%

绿化服务,房地产中介服务,展览、展销策

划服务等。

6 广东省出版进出口公司 10,000,000 100.00%

销售：矿产品（贵金属及钨、锡、锑除外）、

家用电器；批发、零售：农、林、牧产品，预

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饮料、酒类，纺织、

服装及家庭用品，文化、体育用品及器材，

医疗器材，矿产品、建材及化工产品，机械

设备、五金产品及电子产品；贸易经纪与

代理；再生物资回收与批发；转口贸易；保

税贸易；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冰冻海鲜；教育培训；电子商务；商务

信息咨询；物业管理；仓储服务；本公司出

口商品转内销和进口商品内销业务，设

计、制作国内外各类广告。

7

广东大经贸杂志社（正在解

散，办理清算手续）

6,450,000 100.00%

仅供清理本企业债权债务使用。（根据公

司法规定，清算期间，公司存续，但不得开

展与清算无关的经营活动。公司现正在解

散，办理清算手续，故公司的经营范围仅

为清理债权债务）

8 广东海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3,000,000 56.67%

文化交流活动的策划、咨询,销售电子产

品。

9

广东同文教育交流中心有限

公司

1,800,000 69.44%

出国留学中介服务; 为公民出国定居、探

亲、访友、继承财产和其它非公务活动提

供信息介绍、法律咨询、沟通联系、境外安

排。

10

佛山市广彩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1,000,000 66.08% 商务信息咨询;物业出租。

11

广东省出版集团广版物业管

理有限公司

500,000 100.00%

物业管理、家政服务、绿化服务、会议展览

服务等。

（二）收购人最近三年的财务状况

根据瑞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瑞华审字[2016]01460375号、瑞华审

字[2017]01460149号、瑞华审字[2018]02270023号审计报告，收购人2015年、2016年和

2017年的财务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2017年12月31日 2016年12月31日 2015年12月31日

总资产 1,018,867.42 918,197.62 744,711.56

净资产 526,212.52 472,505.70 327,175.65

资产负债率 48.35% 48.54% 56.07%

项目 2017年度 2016年度 2015年度

营业总收入 536,446.40 502,996.38 472,518.29

营业总成本 500,826.02 474,908.64 445,855.60

净利润 60,803.50 46,518.77 40,703.68

净资产收益率 12.18% 11.63% 13.04%

注：上表中的财务数据均为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数据，净资产收益率=当期净利润/[（期

初净资产+期末净资产）/2]

四、收购人在最近五年所受处罚及涉及诉讼、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收购人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

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

近五年内，广版集团有一起已结诉讼，具体情况如下：

2010年，广版集团与广州市隆昉投资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隆昉公司” ）签署了

《永福路44号物业租赁合同》（以下简称“租赁合同” ），按照约定隆昉公司需每年向广版

集团缴纳租赁费。 自租赁合同签订后，隆昉公司因内部矛盾、需要对承租地界进行“工改

商”审批及自身经营不善等因素，不履行向广版集团缴纳租金的义务。 为了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广版集团遂向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经法院审查，2015年6月27

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出具（2015）穗中法民五初字第8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前述租赁

合同自判决生效之日起解除，隆昉公司归还永福路44号房屋并支付欠付广版集团的租金及

滞纳金。 2017年2月27日，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出具（2016）粤民终1203号民事判决书，维

持了一审判决结果。 目前，广版集团已取回永福路44号房屋并收到所欠费用，该案已完结，

不存在纠纷及潜在纠纷。

此外，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最近五年不存在尚未了结的其他涉及与经

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五、收购人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广版集团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基本情况如下：

姓名 性别 现任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地区

居留权或护照

谭君铁 男 董事长 中国 广州 否

杜传贵 男 董事、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否

叶河 男 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否

何祖敏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许文钦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陈玉敏 男 董事、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王永福 男 监事会主席 中国 广州 否

杨湛 男 副总经理 中国 广州 否

周晓江 男 职工董事 中国 广州 否

黄彦辉 男 职工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范邈 女 职工监事 中国 广州 否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最近五年内，上述人员未曾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

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

六、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的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一）收购人持有、控制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发行在外的股份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持有、控制境内外其他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情

况如下：

序号 上市公司名称 证券代码

注册资本

（元） 主营业务

广版集团持股

比例

1

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

限公司

601900.SH 895,876,566

图书、报刊、音像制品、电子

出版物、网络读物、框架媒

体和其它媒介产品的编辑、

出版等

69.96%

注： 收购人将通过本次划转间接取得广弘资产所持广弘控股 （证券代码：000529）

312,018,687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53.44%）。

（二）收购人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的情

况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不存在持股5%以上的银行、信托公司、证券公司、

保险公司等其他金融机构。

第三节 收购决定及收购目的

一、收购目的

本次划转是广东省人民政府在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大背景之下， 贯彻落实党中央、国

务院关于“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抗风险能力”

指导思想及十九大关于国有企业加快改革发展的要求和精神的重要举措。

本次划转建立在深入研究、充分沟通、友好协商的基础上，通过对广弘资产和广版集团

的优势资源实施整合，有利于发挥广东省文化传媒产业资源优势及广版集团在出版传媒行

业领军优势，做强做优做大广东省文化传媒产业，在广东省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文化产

业基地；有利于将广版集团打造成为更具全球竞争力的世界一流出版文化传媒企业，并通

过打造世界一流产业集群进一步促进广东省社会经济健康、持续、高质量发展。

二、收购履行的程序

（一）本次收购已经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根据广东省人民政府省政府办公厅粤办会函【2019】26号《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事

项通知》，原则同意由省委宣传部会同省国资委共同拟订的《关于将省商贸控股集团持有

广弘资产经营公司的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省出版集团的工作方案》。

2、2019年2月12日，广版集团向南方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南方传媒” ）发出

粤出集司【2019】23号《关于接受无偿划转国有股权的通知》，广东省人民政府有关会议

决定，将商贸集团所持广弘资产51%股权无偿划转至广版集团。 广版集团将尽快向中国证

监会申请豁免要约收购义务，并按照出具的《承诺函》履行与同业竞争相关承诺，按照《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以及南方传媒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行使股东权利，在南方传媒股东大会

对涉及的关联交易进行表决时履行回避表决的义务。

3、2019年2月21日，广版集团召开党委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广弘资产51%国有股

权划转的相关事项，决议：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决定精神，决定接收商贸集团持有的

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并依法依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做好股权接收相关工作。原则通过

拟与商贸集团签署《商贸集团与广版集团关于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

4、2019年2月21日，广版集团以现场方式召开2019年第二次董事会会议，会议审议并

原则通过了关于广弘资产51%股权划转的有关事项，决议：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议决

定精神，决定接收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并依法依规，严格按照规定程序

做好股权接收相关工作。 原则通过拟与商贸集团签署《商贸集团与广版集团关于广弘资产

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

5、2019年2月22日，经商贸集团党委研究决定，同意将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51%

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广版集团。

6、2019年2月22日，商贸集团董事会以传签方式对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51%国有

股权整体划转给广版集团的议案进行审议，全体董事一致决议，为贯彻落实省政府常务会

议决定精神，同意将商贸集团持有的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至广版集团，并依法

依规、严格按规定程序做好股权划转相关工作。

（二）本次收购完成尚需履行的相关法律程序

1.�本次收购尚需取得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反垄断局经营者集中反垄断审查通过。

2.�本次收购涉及豁免要约收购，尚需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豁免收购人要约收购

义务。

三、收购人在未来12个月内对广弘控股权益的处置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收购人暂无在未来12个月内继续增持广弘控股的股份或

者处置所拥有权益的广弘控股的股份之计划，但是不排除因收购人业务整合、资本运作等

事项而产生增/减持广弘控股之情形，亦不排除未来收购完成后，收购人将深入推进与广弘

资产的进一步整合并根据战略需要及业务重组进展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进行调整的可能。

第四节 收购方式

一、收购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收购前，广版集团未持有广弘控股的股份，广弘资产直接持有广弘控股300,669,

932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51.5%，广弘资产间接持有广弘控股11,348,755股股份，

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1.94%。 本次收购前，广弘控股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本次收购完成后，广版集团成为广弘控股的间接控股股东，广弘控股的实际控制人变

更为广版集团，本次收购完成后，广弘控股的产权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二、本次划转的基本情况

经广东省人民政府同意，广东省国资委旗下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向广版集团

划转广弘资产51%股权。 本次划转完成后， 收购人通过广弘资产间接持有广弘控股312,

018,687股股份，占广弘控股总股本的53.44%。

三、被收购上市公司权益的权利限制

截至本报告书摘要签署之日，广弘资产直接持有广弘控股300,669,932股股份，通过

广东省畜禽生产发展有限公司间接持有广弘控股11,348,755股股份， 合计持有广弘控股

312,018,687股股份。其中，直接持股的股份中有1,410,412股股份属于限售股。因本次收

购是划转导致的间接收购，因此，该权利限制情形不影响本次收购的进行。

第五节 收购人声明

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证券代码：

000529

证券简称：广弘控股 公告编号：

2019-10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出版集团提

出豁免要约收购申请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控股或公司）于 2019年2月13日披露了

《关于控股股东的股东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的提示性公告》，根据广东省政府相关会议决定，

将广东省商贸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商贸控股集团）所持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整体划转给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出版集团）。 本次股权完成划转后，公司的控股股东仍为广弘资产，控股股东广弘资

产的控制人将由商贸控股集团变更为出版集团，实际控制人将由广东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

委员会变更为广东省人民政府，本次股权划转将导致公司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详见公司

2019年2月13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

com.cn)， 公告编号：2019-04]。

2019年3月5日，商贸控股集团与出版集团签订了《关于广东省广弘资产经营有限公司

51%国有股权划转协议》[（详见公司2019年3月6日刊登于《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公告编号：2019-09]。

2019年3月7日，公司收到出版集团通知，通知称：由于广弘资产系广弘控股持股超过

30%的控股股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以下简称：

《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本次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划转将触发出版集团对广弘

控股的要约收购义务，出版集团可根据《收购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向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提出免于发出要约的申请。 出版集团将于近日向中国证

监会提交豁免要约收购义务的申请。本次国有股权划转需获得中国证监会豁免要约收购义

务的申请无异议。

公司董事会将根据本次广弘资产51%国有股权划转相关方通知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

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和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三月八日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广弘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广弘控股

股票代码： 000529

收购人名称： 广东省出版集团有限公司

收购人住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11号

通讯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东水荫路11号

签署日期：二〇一九年三月


